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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负责人、档案管理机构负责人、会计管理机

构负责人、档案管理机构经办人、会计管理机构经办人在会

计档案销毁清册上签署意见。

（三）单位档案管理机构负责组织会计档案销毁工作，

并与会计管理机构共同派员监销。监销人在会计档案销毁

前，应当按照会计档案销毁清册所列内容进行清点核对；在

会计档案销毁后，应当在会计档案销毁清册上签名或盖章。

电子会计档案的销毁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电子档案的

规定，并由单位档案管理机构、会计管理机构和信息系统管

理机构共同派员监销。

第十九条   保管期满但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会计凭证和
涉及其他未了事项的会计凭证不得销毁，纸质会计档案应

当单独抽出立卷，电子会计档案单独转存，保管到未了事项

完结时为止。         
单独抽出立卷或转存的会计档案，应当在会计档案鉴

定意见书、会计档案销毁清册和会计档案保管清册中列明。

第二十条   单位因撤销、解散、破产或其他原因而终止

的，在终止或办理注销登记手续之前形成的会计档案，按照

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置。

第二十一条   单位分立后原单位存续的，其会计档案应

当由分立后的存续方统一保管，其他方可以查阅、复制与其

业务相关的会计档案。

单位分立后原单位解散的，其会计档案应当经各方协

商后由其中一方代管或按照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置，

各方可以查阅、复制与其业务相关的会计档案。

单位分立中未结清的会计事项所涉及的会计凭证，应

当单独抽出由业务相关方保存，并按照规定办理交接手续。

单位因业务移交其他单位办理所涉及的会计档案，应当

由原单位保管，承接业务单位可以查阅、复制与其业务相关

的会计档案。对其中未结清的会计事项所涉及的会计凭证，应

当单独抽出由承接业务单位保存，并按照规定办理交接手续。

第二十二条   单位合并后原各单位解散或者一方存续
其他方解散的，原各单位的会计档案应当由合并后的单位

统一保管。单位合并后原各单位仍存续的，其会计档案仍应

当由原各单位保管。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期间形成的会计档
案，需要移交给建设项目接受单位的，应当在办理竣工财务

决算后及时移交，并按照规定办理交接手续。

第二十四条   单位之间交接会计档案时，交接双方应当

办理会计档案交接手续。

移交会计档案的单位，应当编制会计档案移交清册，列

明应当移交的会计档案名称、卷号、册数、起止年度、档案

编号、应保管期限和已保管期限等内容。

交接会计档案时，交接双方应当按照会计档案移交清

册所列内容逐项交接，并由交接双方的单位有关负责人负

责监督。交接完毕后，交接双方经办人和监督人应当在会计

档案移交清册上签名或盖章。

电子会计档案应当与其元数据一并移交，特殊格式的

电子会计档案应当与其读取平台一并移交。档案接受单位

应当对保存电子会计档案的载体及其技术环境进行检验，

确保所接收电子会计档案的准确、完整、可用和安全。

第二十五条   单位的会计档案及其复制件需要携带、寄

运或者传输至境外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单位委托中介机构代理记账的，应当在签

订的书面委托合同中，明确会计档案的管理要求及相应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法律法规处

理处罚。

第二十八条   预算、计划、制度等文件材料，应当执行

文书档案管理规定，不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九条   不具备设立档案机构或配备档案工作人
员条件的单位和依法建账的个体工商户，其会计档案的收

集、整理、保管、利用和鉴定销毁等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

府财政部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

局、档案局，国务院各业务主管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

勤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国家档案局负责解释，

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1998年8月21日财政部、国家档

案局发布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财会字 [1998]32号）同时

废止。

附表 ： 1.企业和其他组织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表 （略）
           2.财政总预算、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税收会计档案保

               管期限表 （略）

关于公布若干废止和失效的会计准则制度类

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

（2015年2月16日   财政部   财会 [2015]3号 ）

根据已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准则，财政

部对从“两则”“两制”（1992年）至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实施

之间相关准则制度类会计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现将全

文废止或失效的相关文件明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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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会

计制度》的通知 （财会字 [1992]33号 ）
　　2. 财政部关于印发《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的通知 （财会字
[1992]67号）
　　3. 财政部关于印发《旅游、饮食服务企业会计制度》的通

知 （财会字 [1992]68号）
　　4. 财政部关于印发《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的通知 （财
会字 [1992]69号）
　　5. 财政部关于印发《施工企业会计制度》的通知 （财会字
[1992]70号）
　　6. 财政部关于印发《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制度》的通知

（财会字 [1993]2号）
　　7. 财政部关于印发《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会计制度》的通知

（财会字 [1993]3号）
　　8. 财政部关于科技企业执行新的行业会计制度有关问题
的通知 （财会字 [1993]22号）
　　9. 财政部关于印发《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补充

规定》的通知 （财会字 [1993]29号）
　　10. 财政部关于印发《商品流通企业有关会计处理补充规

定》的通知 （财会字 [1993]35号）
　　11. 财政部关于出口应税消费品有关消费税会计处理问题
的复函 （财会四字 [1994]4号）
　　12. 财政部关于外商投资企业以未分配利润转账增资适
用汇率问题的复函 （财会一字 [1994]15号）
　　13. 财政部关于消费税会计处理有关问题的复函 （财会一
字 [1994]26号）
　　14.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执行现行会计制度有关问题的
解答》的通知 （财会字 [1994]31号）
　　15. 财政部关于企业提取住房折旧会计处理的复函 （财会
二字 [1995]6号）
　　16. 财政部关于对外经济合作企业若干会计处理问题的
通知 （财会字 [1995]8号）
　　17.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有关会

计处理规定》的通知 （财会字 [1995]10号）
　　18. 财政部关于印发《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的通知 （财
会字 [1995]11号）
　　19. 财政部关于旅行社缴纳质量保证金有关会计处理的
通知 （财会字 [1995]13号）
　　20. 财政部关于民用航空企业代理售票手续费收入有关

会计处理问题的复函 （财会一字 [1995]14号）
　　21. 财政部关于优势国有企业兼并困难国有工业生产企
业后有关银行贷款利息会计处理的通知 （财会字 [1995]19号）
　　22. 财政部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增值处理的
复函 （财会二字 [1995]25号）
　　23. 财政部关于编报进出口商品销售利润（亏损）表格式

及编制说明的通知 （财会字 [1995]30号）
　　24. 财政部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归还投资有关会计处
理的复函 （财会一字 [1995]36号）
　　25. 财政部关于进出口企业向海关报送有关会计报表的
补充通知 （财会字 [1995]72号）
　　26. 财政部关于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请示的复函 （财会
二字 [1996]2号）
　　27. 财政部关于印发《汽车运输企业内部单车承包租赁产

权转让经营会计核算办法（试行）》的通知 （财会字 [1996]65号）
　　28.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兼并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
定》的通知 （财会字 [1997]30号）
　　29. 财政部关于对契税会计处理办法请示的复函 （财会字
[1998]36号）
　　30. 财政部关于物业管理企业执行《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
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会字 [1999]44号）
　　31. 财政部关于《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

题补充规定》问题解答 （财会字 [1999]49号）
　　32.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的通

知 （财会字 [2000]6号）
　　33.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等8

项准则的通知 （财会 [2001]7号）
　　34.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企

业会计准则——存货》的通知 （财会 [2001]57号）
　　35.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表日后

事项》的通知 （财会 [2003]12号）
　　36. 财政部关于印发《证券公司执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有关问题衔接规定》的通知 （财会 [2003]17号）
　　37. 财政部关于印发《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证券公司会

计科目和会计报表》的通知 （财会 [2003]32号）
　　38. 财政部关于印发《小型工业企业执行<小企业会计制

度>衔接规定》的通知 （财会 [2004]16号）
　　39. 财政部关于印发《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法》的通知 （财
会 [2005]1号）

会计师事务所从事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

审计业务暂行规定

（2015年5月26日   财政部   财会 [2015]9号 ）

第一条   为规范会计师事务所从事中国内地企业境外 上市审计行为，促进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依法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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